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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管理學院教師評鑑細則第六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112.09.14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12.10.17 112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12.27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內容未修正（略）。 

第一條 
內容未修正（略）。 

 
未修正。 

第二條 
內容未修正（略） 

第二條 
內容未修正（略） 

 
未修正。 

第三條 
內容未修正（略） 

第三條 
內容未修正（略） 

 
未修正。 

第四條 
內容未修正（略） 

第四條 
內容未修正（略） 

 
未修正。 

第五條 
內容未修正（略） 

第五條 
內容未修正（略） 

 
未修正。 

第六條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一、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複審，評鑑未達

標準者，次年起不予晉級加薪，並

得視情況作如下處置：授課時數不

得超鐘點、不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

員、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不得

申請休假研究、不得申請帶職帶薪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二、 評鑑未達標準者，系（所）應依下

列程序啟動輔導機制： 
（一）由系（所）通知評鑑未達標準教

師，以書面敘明理由。 
（二）系（所）將上述教師所提書面理

由，提系（所）教評會專案討論，

並敘明後續輔導措施及所需支援，

提院、校教評會備查。 
三、 評鑑未達標準者，應於二年內就其

過去四至五年之整體表現再度受

評，受評標準如下： 
（一）於第四年再度受評者： 

1.應就其過去四年之研究、教學、服

務表現再度受評，通過標準為總分

75 分以上且研究至少得 25 分；教

學至少得到 20 分；服務暨輔導至少

得到 13.3 分。 
2.若此次受評仍未通過，除依公立學

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符合

退休資格者得申請退休、符合資遣

要件予以資遣為宜者外，如屬連續

二次評鑑未達標準之項目均有二項

以上或連續三次評鑑相同項目均未

達標準者，視為其行為違反聘約情

節重大之情形，提系、院、校三級

教評會審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准後不予續聘。 
（二）於第五年再度受評者： 

第六條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一、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複審，評鑑未達

標準者，次年起不予晉級加薪，並

得視情況作如下處置：授課時數不

得超鐘點、不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

員、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不得

申請休假研究、不得申請帶職帶薪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二、 評鑑未達標準者，系（所）應依下

列程序啟動輔導機制： 
（一）由系（所）通知評鑑未達標準教

師，以書面敘明理由。 
（二）系（所）將上述教師所提書面理

由，提系（所）教評會專案討論，

並敘明後續輔導措施及所需支援，

提院、校教評會備查。 
三、 評鑑未達標準者，應於二年內就其

過去四至五年之整體表現再度受

評，受評標準如下： 
（一）於第四年再度受評者： 

1.應就其過去四年之研究、教學、服

務表現再度受評，通過標準為總分

75 分以上且研究至少得 25 分；教

學至少得到 20 分；服務暨輔導至少

得到 13.3 分。 
2.若此次受評仍未通過，除符合退休

資格者得申請退休外，提系、院、

校三級教評會審議其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情形，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准後不予續聘；如其情節

以資遣為宜者，應依教師法規定辦

理資遣。 
 
 
 

（二）於第五年再度受評者： 

 
 
 
 
 
 
 
 
 
 
 
 
 
 
 
 
 
 
 
 
 
 
 
 
 
 
 
 

1. 依本校母法修正，

明定評鑑未達標

準，違反聘約重大

情形樣態，增列：

連續二次評鑑未達

標準之項目均有二

項以上或連續三次

評鑑相同項目均未

達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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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就其過去五年之研究、教學、服

務表現再度受評，通過標準為總分

85 分以上且研究至少得 30 分；教

學至少得到 20 分；服務暨輔導至少

得到 16.7 分。 
2.若此次受評仍未通過，除依公立學

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符合

退休資格者得申請退休、符合資遣

要件予以資遣為宜者外，如屬連續

二次評鑑未達標準之項目均有二項

以上或連續三次評鑑相同項目均未

達標準者，視為其行為違反聘約情

節重大之情形，提系、院、校三級

教評會審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准後不予續聘。 
四、 連續評鑑未通過，但其行為尚未符

合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情形不予續聘

者，得提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

議，依其情節輕重，逕依本校評會

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加重處置。 

1. 應就其過去五年之研究、教學、服

務表現再度受評，通過標準為總分

85 分以上且研究至少得 30 分；教

學至少得到 20 分；服務暨輔導至

少得到 16.7 分。 
2. 若此次受評仍未通過，除符合退休

資格者得申請退休外，提系、院、

校三級教評會審議其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情形，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准後不予續聘；如其情節

以資遣為宜者，應依教師法規定辦

理資遣。 

 

 

 

2. 依本校母法修正，

明定評鑑未達標

準，違反聘約重大

情形樣態，增列：

連續二次評鑑未達

標準之項目均有二

項以上或連續三次

評鑑相同項目均未

達標準者。 

 

 

3. 增列本校教評會設

置辦法第七條規

定，明定評鑑未通

過之處置措施，依

前該規定加重處

分。 
第七條 
內容未修正（略） 

第七條 
內容未修正（略） 

 
未修正。 

第八條 
內容未修正（略） 

第八條 
內容未修正（略）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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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管理學院教師評鑑細則 
 

96.09.18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通過 
96.11.15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院務/院教評聯席會議通過 

97.03.19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通過 
98.06.09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9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98.06.25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8.10.14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98.10.22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99.03.11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99.04.15  98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9.06.02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99.11.02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99.12.14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01.12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106.09.25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6.11.02 106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12.13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8.12.05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9.03.05 108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3.25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 
110.02.25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10.04.21 109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6.23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 

111.10.06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10.10.25 111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11230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通過 
112.09.14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12.10.17 112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12.27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管理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暨輔導水準，

依據「國立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七條，訂定「國立東華大學管理學院教師評鑑

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院教師評鑑之通過標準與各分項最低分數標準按照「國立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第三條之規定。其中各分項之分數計算方式依下列三款規定： 
一、 教學項目：得分標準依本校辦法第四條規定。 
二、 研究項目： 

（一）發表於 SCIE 論文【主要貢獻者（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惟單篇文章僅認列一主

要貢獻者）】，每篇可獲 30 分。發表 TSSCI, SSCI 論文【主要貢獻者（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惟單篇文章僅認列一主要貢獻者）】，每篇可獲 40 分。若非主要

貢獻者，則以參與教師人數(n)加 1 均分其得分(即 40/(n+1)、或 30/(n+1))。 
（二）其他國內外具正式審查制度之學術期刊論文或專書論文【主要貢獻者（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惟單篇文章僅認列一主要貢獻者）】，每篇可獲 10 分。若非主要

貢獻者，則以參與教師人數(n)加 1 均分其得分（即 10/(n+1)）。 
（三）參與國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政府機構或其他機構(金額 30 萬元以上)之研究計

畫，擔任計畫主持人，每一計畫可獲 5 分；共同主持人每一計畫可獲 2 分，共同

主持人身份三年最多可得 6 分。 
（四）參加國際學術會議以外文發表之論文一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 5 分；

其他學術會議論文一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 2 分。學術會議論文三年

最多可得 10 分。 
（五）專利或其他專著之計點，由各系（所及中心）依專業認定之。專利或其他專著三

年最多可得 10 分 
備註： 

(i) 本細則中對發表期刊之認定為：於受評期間已刊登（含已接受）或於受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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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投稿並於院教評會議前已刊登（含已接受）。 
(ii)（一）（二）中的期刊，須具有嚴格審查制度，惟系教評會得明列不接受期

刊，經院教評會審議後，該期刊文章不列入研究點數。 
(iii)研究成果須與系所專業領域或任教課程有關者，始得計入點數。 

三、 服務暨輔導項目： 
（一）服務 

1. 服務滿 1 年，每學年核給 1 分。 
2. 擔任二級以上主管職務，每學年核給 10 分；其他行政職務每學年核給 4 分。 
3. 擔任本校各校、院級委員會之成員，每學年每一委員會核給 1 至 2 分。 
4. 在校內外從事專業服務，每學年核給 1 分。 
5. 配合系務運作有貢獻者，由系教評會斟酌加 1 至 4 分。 

（二）輔導 
1. 受評期間曾獲校優良導師，核給 10 分；曾獲院優良導師，核給 5 分。 
2. 擔任導師，每學年核給 1 分。 
3. 在校內外輔導學生參與社會服務、服務學習及實習等相關活動，每學年核給 1 分。 
4. 參與本校或院系舉辦之各項師生身心輔導、學習輔導或職涯輔導等相關活動，每學

年核給 1 分。 
5. 擔任系學會或校內學生社團指導老師，每學年核給 1 分。 
6. 其他輔導工作，由系教評會斟酌加 1 至 4 分。 

第三條 本評鑑作業每學年進行 1 次，其程序如下： 
一、 受評人：於前一次受評滿三年後之下一學年初，填寫「國立東華大學管理學院教師評

鑑計分表」，送交系（所）進行資料之初步檢核。  
二、 系（所）： 
（一）於每學期初調查系所教師應受評鑑之狀況，通知應受評教師進行資料之填寫。 
（二）召開系（所）教評會，對受評人送審表格進行資料之檢核與初評。 
（三）填寫「國立東華大學管理學院教師評鑑系所彙整表」，連同受評教師資料，於每年

十月十五日前送院。 
三、 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年十月底完成初審後，彙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第四條 本院新聘助理教授及於 111 學年度以後新聘講師，在其到職後六年內，得免接受評

鑑，並依本校辦法第十條規定於各項期限內辦理申請及通過升等。 
第五條 首次評鑑未達標準者，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責成院內資深教師或教師社群諮商輔導

之。 
第六條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一、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複審，評鑑未達標準者，次年起不予晉級加薪，並得視情況作如下

處置：授課時數不得超鐘點、不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不

得申請休假研究、不得申請帶職帶薪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二、評鑑未達標準者，系（所）應依下列程序啟動輔導機制： 
（一）由系（所）通知評鑑未達標準教師，以書面敘明理由。 
（二）系（所）將上述教師所提書面理由，提系（所）教評會專案討論，並敘明後續輔導

措施及所需支援，提院、校教評會備查。 
三、 評鑑未達標準者，應於二年內就其過去四至五年之整體表現再度受評，受評標準如

下： 
（一）於第四年再度受評者： 

1. 應就其過去四年之研究、教學、服務表現再度受評，通過標準為總分 75 分以上且研

究至少得 25 分；教學至少得到 20 分；服務暨輔導至少得到 13.3 分。 
2. 若此次受評仍未通過，除依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符合退休資格者得

申請退休、符合資遣要件予以資遣為宜者外，如屬連續二次評鑑未達標準之項目均



 5

有二項以上或連續三次評鑑相同項目均未達標準者，視為其行為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之情形，提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不予續聘。 
（二）於第五年再度受評者： 

1. 應就其過去五年之研究、教學、服務表現再度受評，通過標準為總分 85 分以上且研

究至少得 30 分；教學至少得到 20 分；服務暨輔導至少得到 16.7 分。 
2. 若此次受評仍未通過，除依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符合退休資格者得

申請退休、符合資遣要件予以資遣為宜者外，如屬連續二次評鑑未達標準之項目均

有二項以上或連續三次評鑑相同項目均未達標準者，視為其行為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之情形，提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不予續聘。 
四、 連續評鑑未通過，但其行為尚未符合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情形不予續聘者，得提系、院、

校三級教評會審議，依其情節輕重，逕依本校評會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加重處置。 
第七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依「國立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細則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